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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僱職務代理人僱用契約書 

花蓮縣立秀林國民中學（下稱甲方）為應業務需要僱用      君（下

稱乙方）為甲方約僱人員，雙方同意訂立條款如下： 

第一條 僱用期間：自中華民國 111年 12月 19日起至新任護理師(或護士)

報到前一日止日止，期滿或原因消失應無條件解僱，不得以任何

理由要求留用或救助。 

第二條 擔任工作內容及工作標準：乙方應在甲方提供之工作場所內，受

甲方之指揮監督，擔任下列工作： 

（一）提供學生和教職員簡易救護處置，與重大事故發生時緊急救護

措施相關事宜。 

（二）其他臨時交辦事項。 

第三條 僱用期間報酬及給酬方式：乙方報酬薪點為 5等 280薪點，每月

待遇由甲方依花蓮縣政府約僱人員報酬薪點折合率標準表，折合

新臺幣 36,932元，並以直撥入帳之方式給酬，前揭標準表於年

度中修正，則依修正後折合之酬金發放。 

第四條 溢領報酬之處理方式：甲方依「行政院與所屬中央及地方各機關

約僱人員僱用辦法」與該辦法附件「約僱人員報酬標準表」、行

政院所定薪點折合率及相關法令規定，支給乙方報酬及其他給與。

如有違反上開法令規定，致乙方有溢領報酬或其他給與之情事者，

乙方應無條件返還所溢領之數額予甲方。但法令另有規定，且乙

方有工作事實及不可歸責乙方，已支給乙方之酬金得免予追繳。 

第五條 乙方之權利： 

（一）乙方依本契約及相關法令規定，享有支領報酬及其他給與之權

利。 

（二）乙方依相關法令規定，享有參加勞工保險及全民健康保險之權

利。 

（三）乙方之工作與休息時間，依「公務員服務法」及相關規定辦理。 

但甲方非屬行政機關，或甲方業務性質特殊者，乙方之工作與 

休息時間應依甲方規定辦理。 

（四）乙方享有依「行政院與所屬中央及地方各機關聘僱人員給假辦

法」規定請假之權利。 

第六條 乙方之義務： 

（一）乙方於僱用期間，有接受甲方工作上之指派調遣，及遵守甲方

所訂人事管理規定之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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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乙方應遵守「公務員服務法」、「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及其

他相關法令規定。 

（三）甲方變更乙方所擔任之工作或本契約終止時，乙方應將其經管

事務（包含一切文件、表冊、圖書、物品等）列冊交代清楚，

如有毁損或遺失，應照價賠償。 

（四）乙方如因特別事故須於僱用期滿前先行離職時，應於一個月前

提出申請，經甲方同意後始得離職。 

（五）乙方於受僱期間，如有完成其職務上之著作（指著作權法第五

條所稱著作），其著作財產權歸甲方所有。 

 (六) 乙方應在甲方指定之處所及時間辦理甲方指定之工作，其處所

及時間得由甲方隨時更動，乙方不得異議。甲方依照前項之規

定更動處所時間時，乙方不得向甲方要求變更規定之薪金或要

求另給報酬，但因辦理甲方指定之事務奉派出差，得參照服務

機關委任公務人員差旅費支給標準核發旅費。 

第七條 乙方違反義務之責任： 

（一）乙方違反相關法令規定或本契約所定之義務者，甲方得依人事

管理規定予以懲處或為其他適當之處置。 

（二）乙方違反相關法令規定或本契約所定之義務，致甲方受有損害

者，乙方應負損害賠償責任。但不可歸責於乙方者，不在此限。 

（三）乙方違反相關法令規定，涉及刑事責任者，甲方應依法移送檢

察官或司法警察機關偵辦。 

第八條 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甲方得終止契約： 

（一） 甲方僱用乙方違反「行政院與所屬中央及地方各機關約僱人員

僱用辦法」第四條之規定。 

（二） 乙方請假扣除報酬之日數逾僱用期間十二分之一。但因安胎事

由請假者，不在此限。 

（三） 乙方曠職繼續達四日，或一年內曠職累積達十日。 

（四） 乙方違法執行職務、怠於執行職務或其他失職行為，造成嚴重

不良後果，或乙方就甲方所指派之工作，顯然不能勝任。 

（五） 乙方違反相關法令規定或本契約所定之義務，情節重大。 

（六） 犯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 2 條第 1 項所定之罪，經有罪判決確

定。  

（七） 經學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或依法組成之相關委員會調查確認

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行為屬實者。 

（八） 受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規定處罰，或受性騷擾防治法第 

20 條或第 25 條規定處罰者。 

（九） 經各級社政主管機關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 97 條

規定處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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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條 乙方於受甲方僱用前，應具結乙方確無「行政院與所屬中央及地

方各機關約僱人員僱用辦法」第四條第一項及第三項所定不得僱

用之情事及相關法規不得違反之情事，並填寫具結書交付甲方存

查（如後附具結書）。 

第十條 甲乙雙方應遵守性別工作平等法、性別平等教育法等性別平等相

關法規及教育基本法規範。 

第十一條 甲乙雙方提繳乙方勞工退休金比率及退休金請領事項，依下列

規定辦理： 

（一） 甲乙雙方應依各機關學校聘僱人員離職給與辦法之月支報酬計

算標準與勞工退休金條例規定之「勞工退休金月提繳工資分級

表」及退休金提繳率（甲乙雙方皆為 6%）提繳退休金。 

（二） 前項所稱月支報酬，其薪點折合率較行政院所定聘僱人員薪點

折合率通案最高標準為高者，應以通案最高薪點折合率標準所

計算之月支報酬為準，其未達通案最高標準者，以實際月支報

酬為準。 

（三） 有關退休金請領等相關事項，依勞工退休金條例規定辦理。 

第十二條 附記事項：乙方不適用公務人員俸給法待遇、考績、退休、撫

卹、福利互助及保險法規之規定。 

第十三條 本契約未規定事項，應依「行政院與所屬中央及地方各機關約

僱人員僱用辦法」及其他相關規定辦理。 

第十四條 本契約一式四份，雙方各執乙份，餘由甲方存轉。 

 

甲     方 ：  花蓮縣立秀林國民中學 

代   表  人 ： 校長施淑娟 

地      址 ： 花蓮縣新城鄉中山路 56號 

乙      方   

姓      名 ：  簽章 

國民身分證 

統一編號 
：  

地       址 ：  

聯 絡 電 話 ：  

中   華   民   國  1 1 1  年  1 2  月     日  



1110930修正-約僱職務代理人（代理請假（1個月以上）或留職停薪-學校用） 

第 4 頁，共 5 頁 

 

具  結  書 

具結人           為擔任       （學校全銜）之約僱人員，茲聲明本

人確無「行政院與所屬中央及地方各機關約僱人員僱用辦法」第 3 條、第

4 條第 1 項及第 3 項所定不得僱用之情事及「國籍法」第 20 條、「公務員

服務法」第 13 條第 1 項之情事。如有不得僱用之情事，或有不實情事者，

願 負 法 律 及 契 約 責 任 ， 特 立 具 結 書 為 證 。 

     此  致 

花蓮縣立秀林國民中學 

                      具  結  人：                 (簽章)         

                      身分證統一編號： 

                      地址： 

                      聯絡電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國籍法第 20條略以： 

中華民國國民取得外國國籍者，不得擔任中華民國公職，但各機關專司技術研究設計工作而
以契約定期聘用之非主管職務，經該管主管機關核准者，不在此限，並由各該管主管機關認
定 之 。 

※ 行 政 院 與 所 屬 中 央 及 地 方 各 機 關 約 僱 人 員 僱 用 辦 法 第 3 條 及 第 4 條 ： 
第 3條：各機關僱用約僱人員時應注意其品德及對國家之忠誠，年齡未滿六十五歲，並具有

擬任工作所需之知能條件。 
第 4 條：(第 1 項)各機關首長不得僱用其配偶及三親等以內血親、姻親為本機關之約僱人員；

對於本機關各級主管之配偶及三親等以內血親、姻親，在其主管單位中應迴避僱用。
但在機關首長或各級主管接任以前已訂立之僱用契約，不在此限。(第 2項)各機關
首長於公務人員任用法第 26條之 1第 1項各款所定期間內，不得僱用約僱人員。
(第 3項)有公務人員任用法第 28條第 1項第 1款至第 8款、第 10款及第 11款情事
之一者，不得僱用為約僱人員。(第 4項)約僱人員於僱用後，發現其於僱用時有前
三項所定不得僱用情事之一者，應即終止契約。約僱人員於僱用後，發生前項所定
不得僱用之情事者，亦同。」 

※公務人員任用法第 26條第 1項： 
各機關長官對於配偶及三親等以內血親、姻親，不得在本機關任用，或任用為直接隸屬機關
之長官。對於本機關各級主管長官之配偶及三親等以內血親、姻親，在其主管單位中應迴避
任用。 

※公務人員任用法第 28條第 1項： 
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不得任用為公務人員：1.未具或喪失中華民國國籍。2.具中華民國國
籍兼具外國國籍。但本法或其他法律另有規定者，不在此限。3.動員戡亂時期終止後，曾
犯內亂罪、外患罪，經有罪判決確定或通緝有案尚未結案。4.曾服公務有貪污行為，經有
罪判決確定或通緝有案尚未結案。5.犯前二款以外之罪，判處有期徒刑以上之刑確定，尚
未執行或執行未畢。但受緩刑宣告者，不在此限。6.曾受免除職務懲戒處分。7.依法停止
任用。8.褫奪公權尚未復權。9.經原住民族特種考試及格，而未具或喪失原住民身分。但
具有其他考試及格資格者，得以該考試及格資格任用之。10.依其他法律規定不得任用為公
務人員。11.受監護或輔助宣告，尚未撤銷。 

※公務員服務法第 13條第 1項： 
  公務員不得經營商業或投機事業。但投資於非屬其服務機關監督之農、工、礦、交通或新聞

出版事業，為股份有限公司股東，兩合公司之有限責任股東，或非執行業務之有限公司股東，
而其所有股份總額未超過其所投資公司股本總額百分之十者，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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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   結   書 

本人：               

□ 非支領月退休金（俸）及辦理優惠存款之軍公
教退休人員。(支領一次退休金人員請註記□) 

□ 為      （機關）退休人員，本人已知

悉並明瞭再任「公務人員退休資遣撫卹法」第
77條之職務，應停止領受月退休金並停辦優惠
存款之規定。 

□  為      （學校）退休人員，本人已知悉
並明瞭再任「公立學校教職員退休資遣撫卹條
例」第 77條之職務，應停止領受月退休金並停

辦優惠存款之規定。 

□  為      （軍職）退伍人員，本人已知悉
並明瞭再任「陸海空軍軍官士官服役條例 」第

34條、第 46條之職務，應停止領受退休俸並停
辦優惠存款之規定。 

                            

 立 書 人（簽章）：  

 身分證統一編號：  

 地          址：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12  月        日 

 


